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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乃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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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秘書及財務總監 ： 馮文元

核數師 ：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主要往來銀行 ：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律師 ： 羅夏信律師樓
  金仕騰律師樓

股份過戶登記處 ： 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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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鐘匯中心二十六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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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 http://www.danform.com.hk

股份代號 ：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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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楓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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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7,348  15,963
銷售成本  (4,199 ) (5,022 )    

毛利  13,149  10,941
其他收入  8,767  5,828
行政開支  (9,096 ) (10,082 )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變動  9,666  13,103
待售物業撥備之撥回  －  195    

經營溢利 (4)  22,486  19,985
財務費用 (5)  －  (6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88,572  114,313    

除稅前溢利  211,058  134,292
稅項撥回╱（支出） (6)  1,760  (2,167 )    

本期溢利  212,818  132,125    

每股溢利  港仙  港仙
 基本及攤薄 (7)  18.74  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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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楓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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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械及設備 (8)  2,713  322
 投資物業  547,443  531,860
 租賃土地  4,279  322
 聯營公司  1,525,922  1,335,649
 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  51,106  47,877
  2,131,463  1,916,030    

流動資產  
 應收款項及預付賬款 (9)  11,431  20,466
 應收聯營公司賬款  221,246  232,422
 可收回稅項  13  460
 現金及銀行結存  184,426  165,901
  417,116  419,249    

總資產  2,548,579  2,335,279    

權益
股本  567,803  567,803
儲備  1,888,177  1,674,826    

總權益  2,455,980  2,242,629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66,291  68,376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0)  16,877  16,133
 應付聯營公司賬款  8,735  7,809
 應付稅項  696  332
  26,308  24,274    

總負債  92,599  92,650    

總權益及負債  2,548,579  2,335,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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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楓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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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67,803  722,563  952,263  2,242,629

匯率變動 －  405  －  405

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公平值之變動 －  128  －  128

本期溢利 －  －  212,818  212,818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567,803  723,096  1,165,081  2,455,980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67,803  720,475  586,968  1,875,246

匯率變動 －  (2,600 ) －  (2,600 )

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公平值之變動 －  1,037  －  1,037

一附屬公司清盤時變現 －  431  －  431

本期溢利 －  －  132,125  132,125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567,803  719,343  719,093  2,00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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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楓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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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產生╱（消耗）之現金淨額 4,462  (22,708 )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8,635  76,02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 13,097  53,316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5,901  96,394

匯率變動 5,428  (4,151 )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4,426  145,55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184,426  14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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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楓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丹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在香港成立及註冊之有限公司，並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版上
市。註冊地址為香港灣仔港灣道25號海港中心901-903室。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物業發展、物業投資、物業管理及控股投資。

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一日獲董事局批准。

(2) 編製基準
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若干物業及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之重估按公平值列賬而作出修
訂後編製。本中期財務資料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呈示。

本中期財務資料編製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
表所採用者一致。

下列與集團有關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已頒佈但並無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報（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 業務合併（自對收購日期在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首個年
度申報期間開始時或以後的業務合併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部（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本集團已開始對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準則的影響作出評估，惟仍未確定其對本集團之主要會計政策及財
務報表的呈報有否帶來重大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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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楓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3) 分類資料
(a) 按業務劃分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物業管理  控股投資  不可攤分  總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益 －  10,230  4,494  2,624    17,348           

經營溢利 －  16,564  4,362  4,813  (3,253 ) 22,486       

聯營公司應佔
 溢利╱（虧損） (1,701 ) 190,273  －  －    188,572           

除稅前溢利           211,058
稅項撥回           1,760           

本期溢利           212,818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益 1,571  9,816  3,743  833    15,963           

經營溢利 675  19,999  2,858  1,526  (5,073 ) 19,985       

財務費用           (6 )
聯營公司應佔
 溢利╱（虧損） (8,551 ) 122,864  －  －    114,313           

除稅前溢利           134,292
稅項支出           (2,167 )           

本期溢利           13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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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楓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3) 分類資料（續）
(b) 按地區市場劃分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收益  分類業績  收益  分類業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7,246  20,765  13,851  18,814
中國大陸 102  1,721  2,112  1,171       

 17,348  22,486  15,963  19,985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總額
香港 876,849  862,538
中國大陸 145,808  137,092   

 1,022,657  999,630
聯營公司 1,525,922  1,335,649   

 2,548,579  2,335,279   

資本總額乃按所在地方之資產劃分。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開支
香港 1,195  12
中國大陸 27  －   

 1,222  12   

資本開支乃按所在地方之資產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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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楓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4) 經營溢利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已計入下列各項：  
 租金收入總值 10,230  11,387
 投資物業之開支 (3,280 ) (4,139 )
 租金收入淨額 6,950  7,248
 匯兌收益 5,614  4,780

及扣除：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6,034  6,604
 折舊及攤銷 161  90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1,388  1,297   

(5) 財務費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貸款利息 －  6   

(6) 稅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
 香港 20  －
 中國 364  －   

 384  －
遞延 (2,144 ) 2,167   

 (1,760 ) 2,167   

香港利得稅按照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零七年：17.5%）作出準備。在中國內地產生之
利得稅按中國內地現行適用之稅率作出準備。

本集團之聯營公司應佔溢利已扣除本集團之應佔利得稅總額19,423,000港元（二零零七年：28,450,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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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楓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7) 每股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212,818,000港元（二零零七年：132,125,000港元）及期內
1,135,606,132股（二零零七年：1,135,606,132股）已發行普通股份計算。由於兩段期間並無已發行具潛在可
造成攤薄效應之股份，故每股攤薄溢利相等於每股基本溢利。

(8) 物業、機器及設備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322  501
匯率變動 3  5
添置 2,533  12
折舊 (145 ) (88 )
一附屬公司清盤 －  (65 )   

於六月三十日之賬面淨值 2,713  365   

(9) 應收款項及預付賬款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業務應收款項 3,410  3,145
其他應收款項 6,192  4,706
預付賬款及按金 1,829  12,615   

 11,431  20,466   

業務應收款項乃租客所欠之租金及物業管理費，該欠款應於提交發票時支付。本集團業務應收款項扣除撥
備及根據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108  1,504
31至60日 823  385
61至90日 571  298
超過90日 908  958   

 3,410  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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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楓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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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業務應付款項 291  129
其他應付款項 14,008  14,263
應計營運支出 2,578  1,741   

 16,877  16,133   

本集團應付業務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91  129   

(11) 承擔
(a) 經營租賃承擔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不可解除經營租賃下之未來累積最低租賃租金按下列年期支付：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254  2,515
一年至五年 3,193  4,320   

 5,447  6,835   

(b) 應收經營租賃租金
有關投資及其他物業之不可解除經營租賃下之未來最低租賃租金按下列年期收取：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5,884  15,549
一年至五年 27,634  31,760
超過五年 －  514   

 43,518  47,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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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楓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12) 一附屬公司之清盤
如二零零七年度全年財務報表附註30(b)所詳述，為保障北京丹耀房地產有限公司（「丹耀」）所有債權人（包括
本集團）之權益獲得合法及公正處置，本公司已申請丹耀清盤，及獲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法院」）接納
考慮，丹耀之營運隨後在法院監管下進行，而本集團繼續維持及控制其日常運作。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四
日，法院批准丹耀清盤，本集團不再控制丹耀營運。因此，本集團自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四日起停止綜合丹
耀之財務報表。

(13) 關連人士交易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聯營公司之物業管理收入 2,729  2,021   

本集團於期間向本集團之聯營公司Zeta Estates Limited及建唐置業有限公司提供物業管理服務。物業管理費
乃按雙方同意之租金收入百份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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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楓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議決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七年：無）。

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收益為17,348,000港元，較二零零七年同期增加
1,385,000港元或上升約9%。收益上升主要原因是來自非上市投資股息收入及香港物業管理服務收
入增加所致。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股東應佔溢利為212,818,000港元，而二零零七年
同期之股東應佔溢利則為132,125,000港元。該溢利增加主要是聯營公司所持物業之公平值增加所
致。

香港業務
房地產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位於紅山半島及海怡半島的住宅物業平均出租率分
別約為83%及97%，而位於港晶中心的商用物業之平均出租率約為73%。本集團於本期間從出租物
業所產生的淨租金收入比去年同期輕微增加，主要是位於港晶中心的商用物業及紅山半島住宅物業
出租水平上升所致。

北京業務
王府井項目
丹耀大廈（擁有85%）
北京丹耀房地產有限公司破產管理人(「破產管理人」)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六日和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
日召開了兩次債權人會議，議決對北京丹耀房地產有限公司名下資產進行公開整體拍賣。受破產管
理人的委託，北京產權交易所和北京亞特蘭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先後定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八日和二
零零八年七月十八日舉行拍賣會，但兩次拍賣會均流拍。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破產管理人召開
債權人委員會會議，經協商後確定整體拍賣的資產變現方案不變，洽商協議轉讓，爭取盡早變現破
產財產。

此外，丹耀大廈商場的經營情況基本穩定。商場四層北京王府井全聚德烤鴨店已開始對外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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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續）
北京業務（續）
王府井項目（續）
西單項目（擁有29.4%）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二號地塊項目中十六戶商業單位已辦理四戶之分戶產權証，而
二十六戶個體經營戶中亦已辦理十六戶的分戶產權証。七號地塊項目已規劃定位為公共綠地，尚未
動工。八號地塊項目已完成辦理回遷地塊樓宇主要產權証，三百八十一機構戶分戶產權証尚有九戶
之分戶產權証尚未辦理，而三百七十二戶回遷居民之產權証則尚有八戶未辦理。九號地塊項目之樓
宇維護設備運行正常進行，惟北京敬遠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敬遠」）在未經敬安投資有限公司（「敬
安」）同意情況下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日與敬遠公司一方股東北京華融綜合投資有限公司之關聯公
司北京華融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融基設」）簽訂了九號樓買賣協議，華融基設支付
人民幣120,000,000元（約134,830,000港元）購樓預付款。敬安公司已致函敬遠公司以及另兩方股
東，要求盡快糾正此項不當之股東關連交易及相關事宜。十號地塊項目之土地轉讓工作仍在繼續辦
理中，根據與北京永安興業房地產公司（「永安興業」）簽訂之土地轉讓框架協議，於二零零八年上
半年再收取土地受讓方北京永安興業房地產公司人民幣60,000,000元（約65,815,000港元），買賣
合約所定之價格人民幣110,000,000元（約116,993,000港元）已累計收取人民幣105,000,000元（約
111,279,000港元）。

預計二零零八下半年，二號地塊項目將繼續辦理分戶房產証手續。七號地塊項目將完成按規劃應實
現之地塊綠化工作。八號地塊項目將繼續辦理分戶房產証手續。九號地塊項目，敬安公司將繼續與
各股東協商，力圖糾正前述關連交易的錯失。十號地塊項目將完成辦理土地轉讓手續，並收回剩餘
土地轉讓之餘款人民幣5,000,000元（約5,714,000港元）。

資產及抵押
本集團的總資產由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2,335,279,000港元上升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之2,548,579,000港元。本集團的資產淨值由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2,242,629,000港元
上升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2,455,98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銀行借款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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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財務狀況、流動資金及融資
本集團之總負債由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92,650,000港元輕微減少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
日止之92,599,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184,426,000
港元（二零零七年：165,901,000港元）。至於總負債與總資產的比例約為4%（二零零七年：4%）。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銀行貸款及銀行透支（二零零七年：無），而其總權益則為
2,455,98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2,242,629,000港元）；因此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資本負債率
為零（二零零七年：零）。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為417,116,000港元（二零零
七年：419,249,000港元），相對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超出390,808,000港元（二零零七年：394,975,000
港元）。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日開始，本集團已獲得一銀行給予銀行資金融通，包括透支備用信貸及
循環短期貸款最高額各達25,000,000港元，合計50,000,000 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兌換港元的匯率處於上升趨勢，結果以人民幣結算
之銀行存款之匯兌收益為5,495,000港元。除上述所披露外，本集團並無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亦無任何或然負債。

僱員
除了聯營公司外，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僱員數目為50，其中38名於香港聘任。

除了享有基本薪金外，於香港聘用之僱員享有醫療保險，部份還享有界定供款公積金及強制性公積
金。於中國大陸聘用之僱員享有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及住房公積金，部份還
享有生育保險。

展望
本集團經數年調整，經營穩定，值此環球經濟愈加不穩定，不明朗時期，仍將靜觀其變，審慎理財
把握機會，徐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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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關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
及淡倉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主要行政人員、各董事及其各自的聯繫人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其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內）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七及第
八分部須予通知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之該等條文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三百五十二
條須記錄在本公司保存之登記名冊內或擁有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證券交易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1. 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合計好倉
 實益擁有之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合共權益

戴小明（附註） 23,000,000  －  388,720,881  －  411,720,881

附註：  作為Fabulous Investments Limited（「Fabulous」）之最終控股公司Dan Form International Limited
（「DFIL」）95%已發行股份之最終實益擁有人，戴小明先生被視為擁有DFIL及Fabulous分別實益持有
之2,660,000股及386,060,881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之權益。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主要行政人員、各董事或其各自的聯繫人並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營公司
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三百五十二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
錄或依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實益或非實益權益。

2. 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合計淡倉
在本公司之行政人員、各董事或其各自的聯繫人概無持有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
份或債券的淡倉。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本公司、其任何附屬公司、其任何聯營公司、
其任何同集團附屬公司或其任何控股公司概無作出任何安排，使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或董事可藉購
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務證券（包括債券）之方式而獲益。而行政人員、董事、彼
等之配偶或18歲以下子女並無任何可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亦無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內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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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1. 在本公司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合計好倉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及董事所知，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
股份中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5%或以上而必須列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三百三十六條予以
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如下：

 
  持有本公司  佔本公司已發行
名稱 附註  普通股總數  股本百分比率

戴小明 (1)  411,720,881  36.26
Harlesden Limited (2)  388,720,881  34.23
DFIL (2) 388,720,881  34.23
Value Plus Holdings Limited (2)  386,060,881  34.00
Fathom Limited (2)  386,060,881  34.00
Fabulous (2)  386,060,881  34.00
龔如心（已故） (3)  261,808,697  23.05
Greenwood International Limited (3)  245,094,197  21.58
中國對外貿易運輸（集團）總公司 (4)  94,836,971  8.35
Focus-Asia Holdings Limited (4)  94,836,971  8.35

附註：

(1) 戴小明先生透過由其控制之多間公司持有之股權（見下文附註(2)），合共實益擁有本公司411,720,881
股普通股之權益。此等權益與前述「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券之權益及淡倉」項下相同。

(2)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八條，作為Fabulous之控股公司，Harlesden Limited、DFIL、Value Plus 
Holdings Limited及Fathom Limited被視為擁有Fabulous所實益持有之386,060,881股本公司普通股之
權益。作為DFIL之控股公司，Harlesden Limited也被視為擁有DFIL所實益持有之2,660,000股本公司普
通股之權益。戴小明先生於前述該等公司擁有控制性權益。

(3) Greenwood International Limited（「Greenwood」）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實益擁有約21.58%之權益。
已故龔如心女士透過由其控制之多間公司（包括Greenwood）之股權合共實益擁有本公司261,808,697
股普通股之權益，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23.05%。龔如心女士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三日逝世。

(4) Focus-Asia Holdings Limited（「Focus-Asia」）實益擁有本公司94,836,971股普通股之權益，作為Focus-
Asia之控股公司，中國對外貿易運輸（集團）總公司被視為擁有Focus-Asia所實益持有之94,836,971股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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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續）
2. 在本公司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合計淡倉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不獲悉任何主要股東或其他人士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
份的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未獲知會有任何其他人士擁有須列入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三百三十六條予以存置之登記冊內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企業墊款
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20條，本公司董事報告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為下列佔本集團當日之資產總值逾8%利益而提供墊款之詳情：

  本集團所持
個體名稱 墊款日期 股本百分比  墊款餘額
    千港元

Zeta Estates Limited（「Zeta」） 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 33.33  221,233

附註：該筆墊款為無抵押、無利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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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財務資助予聯屬公司的備考合併資產負債表
根據上市規則第13.16條，以下所載為本集團提供財務資助予聯屬公司的備考合併資產負債表及本集
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應佔權益：

概況 合併總額  本集團應佔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 4,918,361  1,639,454
待售物業 396,062  116,442
物業、機械及設備 3,240  953
長期應收款項 667  214
流動資產 47,600  15,310
流動負債 (1,063,115 ) (340,559 )
非流動負債 (62,499 ) (18,375 )    

淨資產 4,240,316  1,413,439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之股份。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有關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
為本公司董事買賣證券之標準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是否已遵守標準守則後，本公司確
認各董事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本集團亦已向有關僱員派發關於進行證券交易的書面指引，其內容不低於標準守則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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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乃未經審計，惟已由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按照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相關服務準則》第4400號「就財務信息執行協定程序的委聘工作」的規定
執行有關協定程序。此外，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已由本集團的審核委員
會審閱。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於切合實際情況之範圍內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常規。除以下所述的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有所偏離外，本公司在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會計期間
內，已遵從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中的全部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A.2.1
此守則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本集團之主席與行政總裁仍由戴小明先生一人兼任。鑒於本集團仍處於戰略調整期，故暫不實行主
席和行政總裁分設的制度，以維持管治及管理之效率。董事會將定期檢討此安排。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馮文元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一日


